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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務作業突發狀況及缺失處理案例 

案例 1                        

標    題 選務人員誤將選舉票攜至印刷廠安檢區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務作業中心工作人員

至印刷廠點算選舉票完成並包封後，同事主動協

助承辦人將其文具箱及資料袋攜至安檢區由警衛

人員進行例行性安檢，未料文具箱之資料袋內有

承辦人尚未繳還之選舉票。警方安檢發現資料袋

裡有選舉票，立即交由縣選舉委員會會同監察小

組委員進行選舉票銷燬。 

相關法規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2 條第 3項 

二.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8 點、第 16 點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選舉票印製、分發及保管每個環節均需謹慎小

心，清點選舉票時應確實，避免發生錯誤、

短少或數量不正確的情形。 

二. 印製選舉票時，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及

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人員點算裝

箱時，每 1,000 張(10 疊，每小疊 100

張），應注意是否為 10 疊，每 1,000 張高度

是否同高，確定後再行封箱。 

三. 印製、分發、保管選舉票過程均由警察機關派

員全程戒護，並錄影存證，以備屆時查明事

由及可提供作為佐證資料。 

四. 請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清點完每一

種選舉票後，落實四周環境清查，並將多餘

之選舉票交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裁

切、銷毀，勿等全數選舉票清點完畢後再一

併繳交。 

五. 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點算選舉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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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離開前，要求其先行自主管理，檢查桌

面、桌下環境是否有遺漏之選舉票。至安檢

區前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同仁再次

提醒並進行安檢，避免發生選舉票攜出至安

檢區情事。 

六. 選務工作繁瑣，應謹慎行事，有突發狀況時，

應立即通報中央選舉委員會，並妥善進行新

聞回應處理，避免媒體擴大渲染報導，製造

無端困擾及影響選務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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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標    題 選務作業中心包封選舉票時漏裝或多裝選舉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務作業中心點領、包

封選舉票，未依照規定將選舉票總數量點算正確

無誤後再行分裝包封，致有投票所之選舉票出現

缺漏或增加數量之情事，經拆封已彌封選舉票

袋，重新將選舉票總數量點算正確無誤後，再予

分裝至各個投票所選舉票袋內。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第 9

點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加強要求鄉（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務必

將各該種類之選舉票總數量點算正確無誤後

再予分裝至各投票所選舉票袋內彌封並蓋章

或簽名以示負責。 

二. 另為避免選舉票破損，可於每 1,000 張選舉票

上方置放一張厚紙板以利圈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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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標    題 
投票日主任管理員點票核發管理員時發現缺少帄

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票袋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當日，投開票所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點交選舉票予發票管理

員時，發現帄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票袋遺失，立

即聯繫選務作業中心及選舉委員會。嗣縣選舉委

員會通知選務作業中心先尋找遺失選舉票，暫不

啟動預備票，選務作業中心遂動員人員搜尋點領

選舉票及物品之場地、翻查資源回收紙箱，於回

收紙箱發現選舉票，旋送至該投開票所，未啟用

預備票。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印製分發保管作業要點第 10

點、第 11 點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投票日前 1

日，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於鄉（鎮、

市、區）選務作業中心點領各式選舉票及物

品，依據投票所選舉票數量表領得選舉票及

投(開)票報告表後，當場核對完畢無誤後，

即用牛皮紙袋重行包封妥當，於封口處共同

加蓋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印章，交由鄉

（鎮、市、區）選務作業中心統一保管，並

依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執行任務確認表逐項

檢查確實辦理各項工作，於辦理完成之辦理

事項欄內簽署己「姓」。 

二. 已點領完之選舉票，應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

監察員一同點交給選務作業中心進行保管，

請選務作業中心督導主任管理員確實依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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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標    題 發票管理員未發給選舉人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山地原住民選舉人至投

開票所領取市長、山地原住民議員及里長選舉

票，管理員因係首次擔任投開票工作人員，不知

有原住民選舉票，只發給該選舉人市長、里長選

舉票。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發現後，即刻予

以糾正，並取出置於「原住民議員選舉票袋」內

之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發給該選舉人，帄息糾

紛。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為避免發票管

理員發錯選舉票，遇有原住民選舉人，選舉人名

冊管理員應朗誦「帄地(或山地)原住民選舉

票」，提醒發票管理員，發票管理員應複誦 1

次，避免發錯選舉票，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確實

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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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標    題 投票所工作人員漏發原住民議員選舉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原住民選舉人反映，投

票所工作人員僅發給市長選舉票未發給議員選舉

票。經查證結果該民眾確具有原住民市議員選舉

權，投票所工作人員僅因見選舉人名冊簽名或蓋章

或按指印欄位區域市議員有「-」劃記，未加詳查

即以為該選舉人無市議員選舉權，未發給原住民議

員選舉票。另因選舉人已完成投票離開投票所，依

規定無法再補發選舉票，市選舉委員會爰向該選舉

人說明查證情形並致予歉意。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選務作業中心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時，

應針對選舉人名冊格式內容說明，以避免發放

選舉票時發生錯誤。 

二. 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為避免發票

管理員發錯選舉票，遇有原住民選舉人，選舉

人名冊管理員應朗誦「帄地(或山地)原住民選

舉票」，提醒發票管理員，發票管理員應複誦

1 次，避免發錯選舉票，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確實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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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標    題 投票所發票管理員錯發帄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一.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山地原住民選舉

人前往投票，發票管理員誤發給帄地原住民

議員選舉票，且已圈選完畢並投入票匭。該

投票所帄地原住民選舉人僅 1 人，嗣該帄地

原住民選舉人前來領票時，主任管理員發現

選舉票已被誤領，經查為發票管理員誤發選

舉票。 

二. 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場聯繫選務作

業中心及縣選舉委員會，選務作業中心立即

由鄰近之投開票所調領帄地原住民議員選舉

票 1 張，由專人、監察小組委員、警察人員

送至該投開票所，提供該選舉人進行圈投。

另已投入票匭之錯發帄地原住民選舉票應屬

無效票，列為發出票計算。又該所帄地原住

民議員之選舉人僅 1 人，為區分先前已投入

之選舉票及之後再投入之選舉票，主任管理

員準備另一票匭供帄地原住民選舉權人投

票。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為避免發票管

理員發錯選舉票，遇有原住民選舉人，選舉人名

冊管理員應朗誦「帄地(或山地)原住民選舉

票」，提醒發票管理員，發票管理員應複誦 1

次，避免發錯選舉票，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確實

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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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標    題 未允許選舉人以簽名方式領取選舉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9 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領票處選舉人名冊管理員要求選舉人僅能蓋

章或按指印領取選舉票，未允許選舉人以簽名方

式領取選舉票。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2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選舉

人領取選舉票時，應在選舉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

或按指印。依上開規定，選舉人領取選舉票時，

除在選舉人名冊上蓋章外，亦得採簽名方式辦

理，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依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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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 

標    題 
因投票權人使用原子章或造型圖案印章，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拒絕發給公投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權人至投票所領取公

投票，選務人員告知，其所攜帶的印章是會計章

(長方形連續原子章)，非屬私章，請投票權人改

以簽名方式領取公投票。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2項 

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依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投票權人領取公投票時，應在

投票權人名冊上簽名或蓋章或按指印。上開規定

並未限制投票權人蓋章所使用之印章規格或材

質，惟投票權人所提供之印章，頇可辨識投票權

人姓名，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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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                       

標    題 
投票所工作人員未讓身心障礙選舉人家屬陪同  

協助圈投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民眾陪同身心障礙母親投票，投票所工作人員未

讓隨行家屬協助圈投，家屬遂向市選舉委員會陳

情。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選舉

人領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不能

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

屬或陪同之人一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

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或陪同之人在場者，亦

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

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上開法律

已明文身心障礙選舉人家屬得依據身心障礙選舉

人本人意思代為圈投，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確實

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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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標    題 心智障礙者投票協助措施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心智障礙選舉人由家屬陪同進入投票所投票，並

要求代為圈選。主任管理員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手冊規定，向該家屬說明，心智障礙者如肢體

功能健全，不得由家屬代為圈選，仍應由本人親

自圈選。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3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心智障礙者如肢體功能健全，應自行圈投，不得

由家屬代為圈選。為協助心智障礙選舉人瞭解投

票程序，中央選舉委員會已編製易讀版投票指

南，提供心智障礙選舉人參考，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亦與身心障礙團體合作，舉辦模擬投

票教學，以利身心障礙選舉人瞭解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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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標    題 未允許投票權人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進入投票所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民眾照顧之帅童欲進入投

票所，遭工作人員阻擋，未准帅童進入投票所。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4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109 年 5 月 6 日修正公布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第 53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條文，業

開放選舉人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得進入投票所。

又選舉人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進入投票所，投票

所工作人員應本於職權，依事實認定，如有必

要，得由該選舉人舉證，或備具有關戶籍資料證

明。另 6 歲以下兒童進入投票所不得有妨礙或擾

亂投票之行為，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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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標    題 查驗國民身分證時未要求選舉人暫時脫下口罩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票所工作人員查驗國民

身分證時未要求投票權人暫時脫下口罩，核對前

來投票者容貌與其國民身分證相片是否相符。 

相關法規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8 條第 4項 

二. 防範選舉人重複投票或冒領選舉票辦法第 2條 

改進或預

防措施 

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選舉人名冊管理員進行

選舉人身分查驗時，應依規定請選舉人脫下口

罩，核對前來投票者容貌與其國民身分證相片是

否相符。選舉人脫下口罩時，應與管理員或其他

選舉人保持 1.5 公尺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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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標    題 選舉人撕毀選舉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選舉人因母親行

動不便，陪同前往投票，於母親進入遮屏圈選

時，掀起布簾問她投給誰，經投票所工作人員本

於職責制止，該選舉人竟憤而撕毀縣長、議員、

鄉長、鄉民代表及村長 5 種選舉票。投開所主任

管理員立即會同主任監察員，請警衛人員將該選

舉人予以留置，並通報選務作業中心轉知選舉委

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處理。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發現選舉人將

領取之選舉票撕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

員，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予以留置，另通報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主任管理

員應將撕毀之選舉票收回，並將事實附記於選舉

人名冊內該選舉人備註欄內。收回之選舉票另外

包封，列入已領未投票計算，並將事實附記於投

（開）票報告表之「其他有關事項」欄內。惟如

撕毀之選舉票，經選舉人投入票匭者，以無效票

計。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如遇有選舉人將領取之選

舉票撕毀之情形，請確實依上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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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 14 

標    題 選舉人將領得之選舉票攜出投票所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一.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人領取 5 張選

舉票，將其中 4 張投入票匭，惟蓄意不將議

員選舉票投入，經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發現勸

告而不從，並將選舉票逕攜出投票所後投入

垃圾桶。投票所主任管理員隨即會同主任監

察員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留置，並通知派

出所派員處理，及通報選務作業中心及選舉

委員會監察小組。該選舉票收回包封，列入

「已領未投票」計算，並依事實填寫投開票

所事故處理表。 

二. 本案嗣由警察機關派員將該選舉人帶回處置。

另經提監察小組會議及委員會議議決，函送

地方檢察署偵辦。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 1 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依據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發現選舉人將

選舉票攜出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

員，請警衛人員將該選舉人予以留置，聯絡警察

單位派員處理，另通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

員會監察小組。主任管理員應將該張選舉票收回

，並將事實附記於選舉人名冊內該選舉人備註欄

內。收回之選舉票另外包封，列入已領未投票計

算，並將事實附記於投（開）票報告表之「其他

有關事項」欄內。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如遇有選舉

人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之情形，請確實依上開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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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標    題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辦理開票作業違反規定先行整

票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及支持者為盡早

知悉投票結果，在場鼓譟要求以整票之方式辦理

開票。主任管理員係初次擔任選務工作，為縮短

開票時間，遂應參觀開票民眾之要求，將選舉票

自投票匭倒出整理後，才依號次順序唱票及記

票，違反開票標準作業程序規定。 

相關法規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5項 

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33 條第 2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5 項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開票應公開為之，逐張唱

名開票，並設置參觀席，備民眾入場參觀開票。

另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開票應公開為

之，逐張唱名開票，並依檢票、唱票、記票及整

票計票作業程序進行，不得先整票後再行唱票或

計票，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確實依上開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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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標    題 唱票注意事項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開票所工作人員唱票時

舉起選舉票之高度不夠，致觀看開票民眾無法清

楚看到選舉票圈選幾號之候選人，經反映後始予

改善。 

改進或預

防措施 

講習時提醒工作人員唱票注意下列事項： 

一. 舉起選舉票高度應足以讓觀看開票民眾看清楚

選舉票圈選內容。 

二. 唱票時提高音量並放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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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 

標    題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未允許參觀開票民眾攝錄影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9 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民眾前往開票所參觀開票拍照及攝影時遭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制止。 

改進或預

防措施 

本會 104 年 10 月 20 日第 470 委員會議決議，本

會 72 年、81 年及 98 年函釋有關開票所禁止民眾

攝影部分停止適用，並經本會以 104 年 10 月 28

日中選務字第 1043150291 號函知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上開函釋經停止適用後，開

票時民眾已可於開票時進行攝錄影，請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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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 

標    題 填寫投開票報告表未落實雙檢核作業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一.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主任管理

員未確實依選舉票開票標準作業程序規定，

於開票結束後，會同主任監察員雙檢核投開

票報告表。因記票管理員誤算某候選人得票

記票紙附條張數（多加 1 張），又未清點用

餘票數，致生某候選人得票數較實際得票數

多出 99 張票，而空白用餘票則短少 99 張

票。 

二. 本案由地方法院重新計票，經核對「選舉人名

冊」實際領票數、各候選人有效票、無效票

及清點空白用餘票，發現報告表所載某候選

人得票數比實際得票數多 99 張票，而空白用

餘票短少 99 張票，該法院將重新計票結果通

知中央選舉委員會重新審定選舉結果並公告

之。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 

改進或預

防措施 

本案因誤算記票紙附條張數，主任管理員又未會

同主任監察員落實清點選舉票用餘票，即逕填投

開票報告表，檢討其作業流程，主任管理員及主

任監察員應確實再次核校，落實雙檢核作業，以

確保投開票報告表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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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 

標    題 投開票報告表里長候選人得票數錯置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經民眾舉報，張貼於投

開票所門口之投開票報告表里長候選人得票數錯

置，選務作業中心獲報後立即與主任管理員及主

任監察員確認係票數錯置後，由選務作業中心填

報「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電腦計票作業狀況處

理單」、「投開票所更正前及更正後之報告

表」，並由市選舉委員會依選務作業中心資料，

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准予更正電腦計票統計資料。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記票管理員應確實配合唱票員之唱呼，複唱 1

次，並正確劃記「正」字。 

二. 開票完畢，記票管理員在記載該候選人得票、

選舉票無效票之總票數前，應詳加計算並與

整票計票員相互核對，複核無誤後再行記

入。 

三. 主任管理員填寫投開票報告表時，應確實點算

候選人得票、選舉票無效票之總票數，核對

記票紙所記載之票數無誤後，並再確認未有

候選人得票數錯置情形後，再將每一候選人

得票數、無效票數確實填入各候選人得票數

及無效票數欄位。 

四. 主任監察員於投開票報告表簽章前，應確實核

對主任管理員所填各候選人得票數及無效票

數是否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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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 

標    題 
公投票同意票數與不同意票數錯置、不同案得票

數錯置或票數誤繕或票數計算錯誤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11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填寫

投（開）票報告表發生公投票同意票數與不同意

票數錯置、不同案得票數錯置或票數誤繕或票數

計算錯誤等情形。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記票管理員應確實配合唱票員之唱呼，複唱 1

次，並正確劃記「正」字。 

二. 開票完畢，記票管理員在記載同意票數、不同

意票數或無效票之總票數前，應詳加計算並

與整票計票員相互核對，複核無誤後再行記

入。 

三. 主任管理員填寫投開票報告表時，應確實點算

同意票數、不同意票數或無效票之總票數並

核對記票紙所記載之票數無誤後，並再確認

未有各公民投票案、同意票、不同意票得票

數錯置情形後，再將每一公民投票案得票數

確實填入各該公民投票案同意票數、不同意

票數或無效票數欄位。 

四. 主任監察員於投開票報告表簽章前，應確實核

對主任管理員所填同意票、不同意票、無效

票數得票數是否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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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1 

標    題 已開票之選舉票未裝入包封袋遺漏於投開票所 

案例事實

與處理情

形 

105 年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次日，選

務作業中心人員整理投開票所場地時，於會議桌

夾層發現 100 張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選舉票。經查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在包

封選舉票時疏忽，漏未放入總包封袋，以致遺漏

於投開票所。 

相關法規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 條第 6項 

改進或預

防措施 

一. 辦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時，加強宣導請主

任管理員督導全體工作人員整理場地回復原

狀，並請所有工作人員檢查選舉票及選舉人

名冊等確實未遺漏在桌子抽屜、桌底、椅子

等處，並確認選舉票均裝入正確選舉票包封

袋。 

二. 請主任監察員再複檢有無投開票所選舉票、選

舉人名冊及投票通知單等物品是否遺漏，經

確認無誤後再辦理工作人員簽退。 

 


